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黃國益 

訴訟代理人  李昶欣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天璽星光大道音樂館即顏昭宇

0000000000000000

            彭俊達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智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74萬24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每月5日給付

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調解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

4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

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勞訴卷第265至266頁)核其訴之變更，係基於原告主張

其於執行職務時受傷之同一基礎事實，是依上述規定，其訴

之變更尚屬適法，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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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天璽星光大道音樂

館（下稱音樂館），為被告合夥創立之事業，職務為助理。

於同年11月21日凌晨執行職務過程中，因音樂館VIP包廂發

生鬥毆，原告為客人安危而入內勸阻，因而遭人持木製圓

凳、冰桶、酒瓶等物品毆打，受有左側肋骨多發性閉鎖性骨

折、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傷、左臉頰與

顳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初期照護、左

側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原

告身體仍未恢復而無法工作，屬於職業災害。是依勞動基準

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萬5781

元、失能程度補償30萬3000元。又原告任職音樂館時之每月

工資為2萬5250元，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4月止均在醫療中

而不能工作，共30月，原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補償共75萬

7500元（計算式：2萬5250元/月X30月=75萬7500元）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4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

應自113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均以：事發時原告已下班而未執行音樂館之職務。原

告是外場服務生，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日凌晨3時等語，

以資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勞訴卷第95至96頁）：

　㈠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音樂館，原告與音樂館間具勞

動契約關係，原告之工資為每月2萬5250元。(勞專調卷第21

頁)

　㈡原告於110年11月21日清晨，在音樂館VIP6包廂遭人毆打，

於同年12月6日經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診斷具左側肋骨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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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閉鎖性骨折、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

傷、左臉頰與顳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

初期照護、左側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勞訴

卷第65至67頁)

　㈢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

電。（調解卷第23至24頁）

　㈣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2萬5781元。（調解

卷第29至40頁）

　㈤被告間就音樂館之經營屬合夥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說明：

　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

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

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

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

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

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

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

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

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

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定有明文。

　⒉勞動基準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

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

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

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

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

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

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

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

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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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

不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上開職業災

害，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

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

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

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

害。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因勞工工作上必

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於前述職業災害補償制

度立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應適度從寬

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供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

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參照)。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

災害，固包括勞工因事故所遭遇之職業傷害或長期執行職務

所罹患之職業病，且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應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規定定之，惟勞工之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均應

與勞工職務執行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始得稱之，尤以職業病

之認定，除重在職務與疾病間之關聯性（職務之性質具有引

發或使疾病惡化之因子）外，尚須兼顧該二者間是否具有相

當之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91號判

決參照）。

　⒊因此，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

遂行性」：即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

態，係基於勞動契約在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此大約

可歸納為下列三種情況：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從事工作；在雇

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雖在雇主支配下，但未在雇主

管理（現實監督）下從事工作。(2)「職務起因性」：即職

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

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相當因果關係認定之。此係指伴

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經

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

認定者。至該災害發生之原因是否屬「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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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則非所問。「至於判斷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具有業務起

因性，其前提要件則是必須肯定該災害之發生具有「業務執

行性」，也就是說勞工於雇主之支配下從事工作，如發生之

災害已可證明屬職務執行性，又無職務起因性之反證，亦不

違反經驗法則時，應認定之。

　㈡原告主張其遭受身體之傷害，係基於執行職務所生而屬職業

災害，惟經被告所否認，抗辯其所受傷害係下班後所致，是

就此權利發生事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由

原告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㈢原告提出現場相片，以說明系爭事故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制

服並配戴被告配發之無線電工作設備，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且其被毆打之地點乃在音樂館之工

作場地（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自外觀而言，似可立證原告

執行職務時受傷之待證事實。然參以事發現場監視錄影器顯

示本件事發時間為接近上午7時(軍偵卷第43至50頁)，且原

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中自陳其平時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

日凌晨3時，而本件事發時已非在其所述之上班時段（勞訴

卷第223頁），且據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其於事發

當日時打卡下班時間為「03:06」(勞訴卷第127頁)，其於事

發時已經下班近4小時之久，原告陳述其當時才剛打完卡

（勞訴卷第223頁），明顯並非實在。從而本件是否屬於職

業傷害，已有疑竇。

　㈣關於原告之工作範圍，外場服務生須為客人加冰塊、點餐

酒、上菜及上酒、清潔包廂、服務鈴響起時服務客人，為兩

造所不爭執（勞訴卷第94、224頁），自堪信為真實。然

則，原告於事發前係在1樓之包廂內陪他人喝酒、唱歌，為

原告、原告主管即證人甲○○供陳一致（勞訴卷第122至123

頁、第223至224頁），且原告同事即證人丁○證述原告當時

係陪原告友人「朱良」(音同)飲酒（勞訴卷第121頁）。另

外，事發後原告經送醫時，其主訴為「唱歌酒後打架」，且

生化學檢查檢出其體內具有乙醇（俗稱酒精）等情，有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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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部苗栗醫院112年10月9日苗醫醫行字第112055188號函

暨病歷資料足憑(勞訴卷第51至55頁、第59至61頁)，堪信上

情為真。訊之原告為何斯時還停留音樂館，原告答稱很多同

事下班會開包廂唱歌、喝酒而屬常態等語（勞訴卷第224

頁），但據證人甲○○、丁○明確證述此係原告下班後之私

人活動，原告下班後不會去幫其他上班同事的忙（勞訴卷第

121至124頁），足悉原告事發前在包廂內陪客人喝酒、唱

歌，此顯非原告職務範圍，雇主對此無從支配及監督。

　㈤原告雖主張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兩造

不爭執事項㈢)，足以推論本件係屬職業災害。但證人丁○

已證述下班後服務生之麥克風（即對講機）不須繳回公司而

係自行保管（勞訴卷第117頁），審酌原告下班後直接停留

在上班地點即音樂館與他人飲酒、唱歌，中途未曾返家，則

其於下班後仍身著音樂館之制服而未脫換為便服，並配戴無

庸繳回之無線電，核與常情相符，難遽以推論本件事發時原

告仍在執行職務，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理，難以確立本件

可通過業務遂行性之要件。

　㈥關於原告進入VIP6包廂而在包廂內被毆打之動機，原告陳述

其當日服務區域為1樓，聽到2樓有人喊原告綽號「阿益」，

公司同事或熟客會叫其此綽號，故上2樓看一下到底是在叫

其，然後遇到大夜班同事說證人丁○在VIP6包廂，所以進入

包廂等語（勞訴卷第223至225頁）。但是原告已經明白陳

述，照理說是該層服務生顧該層的客人，該層服務生支援其

他樓層客人時，應是同事以對講機溝通互叫支援（勞訴卷第

226頁），是原告身為1樓服務生，並無越俎代庖至2樓服務

之理。縱便原告又陳述有熟客會直接呼叫服務生（勞訴卷第

226頁），但是原告既然斯時已經下班，所從事者為在包廂

內與他人飲酒、唱歌而非執行職務，且原告下班後不會支援

其他同事，業經證人證述明確如上所述，則縱便原告述說當

時係有人呼叫其綽號「阿益」，並不能因此即認其在執行職

務，更何況其亦未明確證述到底是何人（同事還是客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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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其，再據VIP6包廂內之客人即證人乙○○證述，並不清楚

是否有VIP6包廂內人員呼叫原告要求服務(勞訴卷第227

頁)，是難認原告事發時係在執行服務生之職務。縱便原告

於另案刑事案件之偵查中陳述，其在1樓時聽聞有人叫「服

務」、「VIP6」，其向VIP6包廂門口的人表明要進入包廂服

務等語(少連偵卷第440頁)，但其也同時敘述當時係其上班

時間(少連偵卷第440頁)，此情業經本院認定不實在而詳如

上述，則其說法是否信實，自非無疑；且其說詞亦無任何相

關佐證可以支持，亦與其嗣後於本件民事事件之供詞大相逕

庭（於本件則係稱上樓原因為查看誰在叫其），應認此僅屬

一面之詞而不足逕予採信。

　㈦本件事發地點雖在原告執行職務之音樂館，且原告身著音樂

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但①原告事發時已近上午7

時，據離其下班時間凌晨3時，已有近4小時之明顯間隔；②

其事發前上班時係負責1樓而非2樓客人之服務生，與2樓之

業務並無干係；③事發前原告係在包廂內與他人飲酒、唱

歌，此要非原告執行職務之範圍，而屬其個人下班行為。綜

上所述，原告在下班時間並從事個人私人活動，縱便在工作

地點仍穿戴工作制服及設備，仍難以建立與執行職務之密接

關係，是無從認定本件屬執行職務。若依原告之主張，僅憑

2樓當時有人稱呼其綽號「阿益」，即認定此係熟客呼叫，

原告主觀上亦有服勞務之意思而屬職業災害，則將導致原告

得以任意以主觀意思決定執行職務之時間，在下班時間只要

有人呼叫其綽號「阿益」，即可從下班時間瞬間轉換為執行

職務之上班時間，此主張殊難採認。更何況，原告於當事人

訊問時亦僅稱其「想去看到底是誰叫」其（勞訴卷第225

頁），其並不知悉呼叫者之人別及呼叫事由。原告於本件並

未舉證其遭人呼叫其綽號「阿益」，該呼叫者係為要求音樂

館之服務，並原告主觀上有服勞務之意思等情，不合乎業務

遂行性之要件，因此難認屬職業災害。

七、基上論證，本件要非職業災害，是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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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失能程度補償、原

領工資數額補償，要屬無稽而應駁回。至原告雖另聲請函調

吳四維診所之原告病歷資料、大千綜合醫院鑑定原告之身心

狀況(勞訴卷第237頁)，惟本件既然無法證明係屬職業災

害，自然無續究因職業災害所得請求金額之必要，原告之聲

請均屬不必要，是不予調查。

八、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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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黃國益  
訴訟代理人  李昶欣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天璽星光大道音樂館即顏昭宇


            彭俊達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智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4萬24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調解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4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勞訴卷第265至266頁)核其訴之變更，係基於原告主張其於執行職務時受傷之同一基礎事實，是依上述規定，其訴之變更尚屬適法，合先敘明。
二、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天璽星光大道音樂館（下稱音樂館），為被告合夥創立之事業，職務為助理。於同年11月21日凌晨執行職務過程中，因音樂館VIP包廂發生鬥毆，原告為客人安危而入內勸阻，因而遭人持木製圓凳、冰桶、酒瓶等物品毆打，受有左側肋骨多發性閉鎖性骨折、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傷、左臉頰與顳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初期照護、左側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原告身體仍未恢復而無法工作，屬於職業災害。是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萬5781元、失能程度補償30萬3000元。又原告任職音樂館時之每月工資為2萬5250元，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4月止均在醫療中而不能工作，共30月，原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補償共75萬7500元（計算式：2萬5250元/月X30月=75萬7500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4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均以：事發時原告已下班而未執行音樂館之職務。原告是外場服務生，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日凌晨3時等語，以資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勞訴卷第95至96頁）：
　㈠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音樂館，原告與音樂館間具勞動契約關係，原告之工資為每月2萬5250元。(勞專調卷第21頁)
　㈡原告於110年11月21日清晨，在音樂館VIP6包廂遭人毆打，於同年12月6日經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診斷具左側肋骨多發性閉鎖性骨折、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傷、左臉頰與顳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初期照護、左側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勞訴卷第65至67頁)
　㈢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調解卷第23至24頁）
　㈣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2萬5781元。（調解卷第29至40頁）
　㈤被告間就音樂館之經營屬合夥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說明：
　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
　⒉勞動基準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不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上開職業災害，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因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於前述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應適度從寬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供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參照)。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固包括勞工因事故所遭遇之職業傷害或長期執行職務所罹患之職業病，且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應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規定定之，惟勞工之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均應與勞工職務執行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始得稱之，尤以職業病之認定，除重在職務與疾病間之關聯性（職務之性質具有引發或使疾病惡化之因子）外，尚須兼顧該二者間是否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91號判決參照）。
　⒊因此，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態，係基於勞動契約在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此大約可歸納為下列三種情況：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從事工作；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雖在雇主支配下，但未在雇主管理（現實監督）下從事工作。(2)「職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相當因果關係認定之。此係指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經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者。至該災害發生之原因是否屬「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非所問。「至於判斷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具有業務起因性，其前提要件則是必須肯定該災害之發生具有「業務執行性」，也就是說勞工於雇主之支配下從事工作，如發生之災害已可證明屬職務執行性，又無職務起因性之反證，亦不違反經驗法則時，應認定之。
　㈡原告主張其遭受身體之傷害，係基於執行職務所生而屬職業災害，惟經被告所否認，抗辯其所受傷害係下班後所致，是就此權利發生事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㈢原告提出現場相片，以說明系爭事故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制服並配戴被告配發之無線電工作設備，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且其被毆打之地點乃在音樂館之工作場地（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自外觀而言，似可立證原告執行職務時受傷之待證事實。然參以事發現場監視錄影器顯示本件事發時間為接近上午7時(軍偵卷第43至50頁)，且原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中自陳其平時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日凌晨3時，而本件事發時已非在其所述之上班時段（勞訴卷第223頁），且據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其於事發當日時打卡下班時間為「03:06」(勞訴卷第127頁)，其於事發時已經下班近4小時之久，原告陳述其當時才剛打完卡（勞訴卷第223頁），明顯並非實在。從而本件是否屬於職業傷害，已有疑竇。
　㈣關於原告之工作範圍，外場服務生須為客人加冰塊、點餐酒、上菜及上酒、清潔包廂、服務鈴響起時服務客人，為兩造所不爭執（勞訴卷第94、224頁），自堪信為真實。然則，原告於事發前係在1樓之包廂內陪他人喝酒、唱歌，為原告、原告主管即證人甲○○供陳一致（勞訴卷第122至123頁、第223至224頁），且原告同事即證人丁○證述原告當時係陪原告友人「朱良」(音同)飲酒（勞訴卷第121頁）。另外，事發後原告經送醫時，其主訴為「唱歌酒後打架」，且生化學檢查檢出其體內具有乙醇（俗稱酒精）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112年10月9日苗醫醫行字第112055188號函暨病歷資料足憑(勞訴卷第51至55頁、第59至61頁)，堪信上情為真。訊之原告為何斯時還停留音樂館，原告答稱很多同事下班會開包廂唱歌、喝酒而屬常態等語（勞訴卷第224頁），但據證人甲○○、丁○明確證述此係原告下班後之私人活動，原告下班後不會去幫其他上班同事的忙（勞訴卷第121至124頁），足悉原告事發前在包廂內陪客人喝酒、唱歌，此顯非原告職務範圍，雇主對此無從支配及監督。
　㈤原告雖主張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足以推論本件係屬職業災害。但證人丁○已證述下班後服務生之麥克風（即對講機）不須繳回公司而係自行保管（勞訴卷第117頁），審酌原告下班後直接停留在上班地點即音樂館與他人飲酒、唱歌，中途未曾返家，則其於下班後仍身著音樂館之制服而未脫換為便服，並配戴無庸繳回之無線電，核與常情相符，難遽以推論本件事發時原告仍在執行職務，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理，難以確立本件可通過業務遂行性之要件。
　㈥關於原告進入VIP6包廂而在包廂內被毆打之動機，原告陳述其當日服務區域為1樓，聽到2樓有人喊原告綽號「阿益」，公司同事或熟客會叫其此綽號，故上2樓看一下到底是在叫其，然後遇到大夜班同事說證人丁○在VIP6包廂，所以進入包廂等語（勞訴卷第223至225頁）。但是原告已經明白陳述，照理說是該層服務生顧該層的客人，該層服務生支援其他樓層客人時，應是同事以對講機溝通互叫支援（勞訴卷第226頁），是原告身為1樓服務生，並無越俎代庖至2樓服務之理。縱便原告又陳述有熟客會直接呼叫服務生（勞訴卷第226頁），但是原告既然斯時已經下班，所從事者為在包廂內與他人飲酒、唱歌而非執行職務，且原告下班後不會支援其他同事，業經證人證述明確如上所述，則縱便原告述說當時係有人呼叫其綽號「阿益」，並不能因此即認其在執行職務，更何況其亦未明確證述到底是何人（同事還是客人）呼叫其，再據VIP6包廂內之客人即證人乙○○證述，並不清楚是否有VIP6包廂內人員呼叫原告要求服務(勞訴卷第227頁)，是難認原告事發時係在執行服務生之職務。縱便原告於另案刑事案件之偵查中陳述，其在1樓時聽聞有人叫「服務」、「VIP6」，其向VIP6包廂門口的人表明要進入包廂服務等語(少連偵卷第440頁)，但其也同時敘述當時係其上班時間(少連偵卷第440頁)，此情業經本院認定不實在而詳如上述，則其說法是否信實，自非無疑；且其說詞亦無任何相關佐證可以支持，亦與其嗣後於本件民事事件之供詞大相逕庭（於本件則係稱上樓原因為查看誰在叫其），應認此僅屬一面之詞而不足逕予採信。
　㈦本件事發地點雖在原告執行職務之音樂館，且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但①原告事發時已近上午7時，據離其下班時間凌晨3時，已有近4小時之明顯間隔；②其事發前上班時係負責1樓而非2樓客人之服務生，與2樓之業務並無干係；③事發前原告係在包廂內與他人飲酒、唱歌，此要非原告執行職務之範圍，而屬其個人下班行為。綜上所述，原告在下班時間並從事個人私人活動，縱便在工作地點仍穿戴工作制服及設備，仍難以建立與執行職務之密接關係，是無從認定本件屬執行職務。若依原告之主張，僅憑2樓當時有人稱呼其綽號「阿益」，即認定此係熟客呼叫，原告主觀上亦有服勞務之意思而屬職業災害，則將導致原告得以任意以主觀意思決定執行職務之時間，在下班時間只要有人呼叫其綽號「阿益」，即可從下班時間瞬間轉換為執行職務之上班時間，此主張殊難採認。更何況，原告於當事人訊問時亦僅稱其「想去看到底是誰叫」其（勞訴卷第225頁），其並不知悉呼叫者之人別及呼叫事由。原告於本件並未舉證其遭人呼叫其綽號「阿益」，該呼叫者係為要求音樂館之服務，並原告主觀上有服勞務之意思等情，不合乎業務遂行性之要件，因此難認屬職業災害。
七、基上論證，本件要非職業災害，是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失能程度補償、原領工資數額補償，要屬無稽而應駁回。至原告雖另聲請函調吳四維診所之原告病歷資料、大千綜合醫院鑑定原告之身心狀況(勞訴卷第237頁)，惟本件既然無法證明係屬職業災害，自然無續究因職業災害所得請求金額之必要，原告之聲請均屬不必要，是不予調查。
八、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黃國益  

訴訟代理人  李昶欣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天璽星光大道音樂館即顏昭宇



            彭俊達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智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74萬24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每月5日給付原

    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調

    解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481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

    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勞訴卷第

    265至266頁)核其訴之變更，係基於原告主張其於執行職務

    時受傷之同一基礎事實，是依上述規定，其訴之變更尚屬適

    法，合先敘明。

二、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天璽星光大道音樂

    館（下稱音樂館），為被告合夥創立之事業，職務為助理。

    於同年11月21日凌晨執行職務過程中，因音樂館VIP包廂發

    生鬥毆，原告為客人安危而入內勸阻，因而遭人持木製圓凳

    、冰桶、酒瓶等物品毆打，受有左側肋骨多發性閉鎖性骨折

    、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傷、左臉頰與顳

    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初期照護、左側

    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原告

    身體仍未恢復而無法工作，屬於職業災害。是依勞動基準法

    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萬5781元、

    失能程度補償30萬3000元。又原告任職音樂館時之每月工資

    為2萬5250元，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4月止均在醫療中而不

    能工作，共30月，原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補償共75萬7500

    元（計算式：2萬5250元/月X30月=75萬7500元）等語。並聲

    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4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自113

    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均以：事發時原告已下班而未執行音樂館之職務。原

    告是外場服務生，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日凌晨3時等語，

    以資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勞訴卷第95至96頁）：

　㈠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音樂館，原告與音樂館間具勞

    動契約關係，原告之工資為每月2萬5250元。(勞專調卷第21

    頁)

　㈡原告於110年11月21日清晨，在音樂館VIP6包廂遭人毆打，於

    同年12月6日經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診斷具左側肋骨多發性

    閉鎖性骨折、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傷、

    左臉頰與顳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初期

    照護、左側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勞訴卷第6

    5至67頁)

　㈢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

    。（調解卷第23至24頁）

　㈣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2萬5781元。（調解卷

    第29至40頁）

　㈤被告間就音樂館之經營屬合夥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說明：

　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

    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

    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

    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

    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

    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

    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

    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

    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

    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定有明文。

　⒉勞動基準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

    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

    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

    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

    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

    ，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

    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

    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

    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

    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不

    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上開職業災害

    ，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

    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

    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亦

    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

    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因勞工工作上必要設

    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於前述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

    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應適度從寬認定

    ，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供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提供

    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

    字第1056號判決參照)。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

    ，固包括勞工因事故所遭遇之職業傷害或長期執行職務所罹

    患之職業病，且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應依勞工保險

    條例有關規定定之，惟勞工之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均應與勞

    工職務執行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始得稱之，尤以職業病之認

    定，除重在職務與疾病間之關聯性（職務之性質具有引發或

    使疾病惡化之因子）外，尚須兼顧該二者間是否具有相當之

    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91號判決參

    照）。

　⒊因此，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遂

    行性」：即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態，

    係基於勞動契約在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此大約可歸

    納為下列三種情況：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從事工作；在雇主支

    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雖在雇主支配下，但未在雇主管理

    （現實監督）下從事工作。(2)「職務起因性」：即職務和

    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責任

    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相當因果關係認定之。此係指伴隨著

    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經實現

    、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

    者。至該災害發生之原因是否屬「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

    ，則非所問。「至於判斷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具有業務起因性

    ，其前提要件則是必須肯定該災害之發生具有「業務執行性

    」，也就是說勞工於雇主之支配下從事工作，如發生之災害

    已可證明屬職務執行性，又無職務起因性之反證，亦不違反

    經驗法則時，應認定之。

　㈡原告主張其遭受身體之傷害，係基於執行職務所生而屬職業

    災害，惟經被告所否認，抗辯其所受傷害係下班後所致，是

    就此權利發生事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由

    原告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㈢原告提出現場相片，以說明系爭事故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制

    服並配戴被告配發之無線電工作設備，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且其被毆打之地點乃在音樂館之工作

    場地（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自外觀而言，似可立證原告執

    行職務時受傷之待證事實。然參以事發現場監視錄影器顯示

    本件事發時間為接近上午7時(軍偵卷第43至50頁)，且原告

    於本院當事人訊問中自陳其平時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日

    凌晨3時，而本件事發時已非在其所述之上班時段（勞訴卷

    第223頁），且據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其於事發當

    日時打卡下班時間為「03:06」(勞訴卷第127頁)，其於事發

    時已經下班近4小時之久，原告陳述其當時才剛打完卡（勞

    訴卷第223頁），明顯並非實在。從而本件是否屬於職業傷

    害，已有疑竇。

　㈣關於原告之工作範圍，外場服務生須為客人加冰塊、點餐酒

    、上菜及上酒、清潔包廂、服務鈴響起時服務客人，為兩造

    所不爭執（勞訴卷第94、224頁），自堪信為真實。然則，

    原告於事發前係在1樓之包廂內陪他人喝酒、唱歌，為原告

    、原告主管即證人甲○○供陳一致（勞訴卷第122至123頁、第

    223至224頁），且原告同事即證人丁○證述原告當時係陪原

    告友人「朱良」(音同)飲酒（勞訴卷第121頁）。另外，事

    發後原告經送醫時，其主訴為「唱歌酒後打架」，且生化學

    檢查檢出其體內具有乙醇（俗稱酒精）等情，有衛生福利部

    苗栗醫院112年10月9日苗醫醫行字第112055188號函暨病歷

    資料足憑(勞訴卷第51至55頁、第59至61頁)，堪信上情為真

    。訊之原告為何斯時還停留音樂館，原告答稱很多同事下班

    會開包廂唱歌、喝酒而屬常態等語（勞訴卷第224頁），但

    據證人甲○○、丁○明確證述此係原告下班後之私人活動，原

    告下班後不會去幫其他上班同事的忙（勞訴卷第121至124頁

    ），足悉原告事發前在包廂內陪客人喝酒、唱歌，此顯非原

    告職務範圍，雇主對此無從支配及監督。

　㈤原告雖主張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兩造不

    爭執事項㈢)，足以推論本件係屬職業災害。但證人丁○已證

    述下班後服務生之麥克風（即對講機）不須繳回公司而係自

    行保管（勞訴卷第117頁），審酌原告下班後直接停留在上

    班地點即音樂館與他人飲酒、唱歌，中途未曾返家，則其於

    下班後仍身著音樂館之制服而未脫換為便服，並配戴無庸繳

    回之無線電，核與常情相符，難遽以推論本件事發時原告仍

    在執行職務，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理，難以確立本件可通

    過業務遂行性之要件。

　㈥關於原告進入VIP6包廂而在包廂內被毆打之動機，原告陳述

    其當日服務區域為1樓，聽到2樓有人喊原告綽號「阿益」，

    公司同事或熟客會叫其此綽號，故上2樓看一下到底是在叫

    其，然後遇到大夜班同事說證人丁○在VIP6包廂，所以進入

    包廂等語（勞訴卷第223至225頁）。但是原告已經明白陳述

    ，照理說是該層服務生顧該層的客人，該層服務生支援其他

    樓層客人時，應是同事以對講機溝通互叫支援（勞訴卷第22

    6頁），是原告身為1樓服務生，並無越俎代庖至2樓服務之

    理。縱便原告又陳述有熟客會直接呼叫服務生（勞訴卷第22

    6頁），但是原告既然斯時已經下班，所從事者為在包廂內

    與他人飲酒、唱歌而非執行職務，且原告下班後不會支援其

    他同事，業經證人證述明確如上所述，則縱便原告述說當時

    係有人呼叫其綽號「阿益」，並不能因此即認其在執行職務

    ，更何況其亦未明確證述到底是何人（同事還是客人）呼叫

    其，再據VIP6包廂內之客人即證人乙○○證述，並不清楚是否

    有VIP6包廂內人員呼叫原告要求服務(勞訴卷第227頁)，是

    難認原告事發時係在執行服務生之職務。縱便原告於另案刑

    事案件之偵查中陳述，其在1樓時聽聞有人叫「服務」、「V

    IP6」，其向VIP6包廂門口的人表明要進入包廂服務等語(少

    連偵卷第440頁)，但其也同時敘述當時係其上班時間(少連

    偵卷第440頁)，此情業經本院認定不實在而詳如上述，則其

    說法是否信實，自非無疑；且其說詞亦無任何相關佐證可以

    支持，亦與其嗣後於本件民事事件之供詞大相逕庭（於本件

    則係稱上樓原因為查看誰在叫其），應認此僅屬一面之詞而

    不足逕予採信。

　㈦本件事發地點雖在原告執行職務之音樂館，且原告身著音樂

    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但①原告事發時已近上午7時，

    據離其下班時間凌晨3時，已有近4小時之明顯間隔；②其事

    發前上班時係負責1樓而非2樓客人之服務生，與2樓之業務

    並無干係；③事發前原告係在包廂內與他人飲酒、唱歌，此

    要非原告執行職務之範圍，而屬其個人下班行為。綜上所述

    ，原告在下班時間並從事個人私人活動，縱便在工作地點仍

    穿戴工作制服及設備，仍難以建立與執行職務之密接關係，

    是無從認定本件屬執行職務。若依原告之主張，僅憑2樓當

    時有人稱呼其綽號「阿益」，即認定此係熟客呼叫，原告主

    觀上亦有服勞務之意思而屬職業災害，則將導致原告得以任

    意以主觀意思決定執行職務之時間，在下班時間只要有人呼

    叫其綽號「阿益」，即可從下班時間瞬間轉換為執行職務之

    上班時間，此主張殊難採認。更何況，原告於當事人訊問時

    亦僅稱其「想去看到底是誰叫」其（勞訴卷第225頁），其

    並不知悉呼叫者之人別及呼叫事由。原告於本件並未舉證其

    遭人呼叫其綽號「阿益」，該呼叫者係為要求音樂館之服務

    ，並原告主觀上有服勞務之意思等情，不合乎業務遂行性之

    要件，因此難認屬職業災害。

七、基上論證，本件要非職業災害，是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

    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失能程度補償、原

    領工資數額補償，要屬無稽而應駁回。至原告雖另聲請函調

    吳四維診所之原告病歷資料、大千綜合醫院鑑定原告之身心

    狀況(勞訴卷第237頁)，惟本件既然無法證明係屬職業災害

    ，自然無續究因職業災害所得請求金額之必要，原告之聲請

    均屬不必要，是不予調查。

八、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8號

原      告  黃國益  

訴訟代理人  李昶欣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天璽星光大道音樂館即顏昭宇



            彭俊達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智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係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4萬24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調解卷第11頁）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4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自民國113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勞訴卷第265至266頁)核其訴之變更，係基於原告主張其於執行職務時受傷之同一基礎事實，是依上述規定，其訴之變更尚屬適法，合先敘明。

二、被告丙○○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天璽星光大道音樂館（下稱音樂館），為被告合夥創立之事業，職務為助理。於同年11月21日凌晨執行職務過程中，因音樂館VIP包廂發生鬥毆，原告為客人安危而入內勸阻，因而遭人持木製圓凳、冰桶、酒瓶等物品毆打，受有左側肋骨多發性閉鎖性骨折、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傷、左臉頰與顳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初期照護、左側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事故），原告身體仍未恢復而無法工作，屬於職業災害。是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萬5781元、失能程度補償30萬3000元。又原告任職音樂館時之每月工資為2萬5250元，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4月止均在醫療中而不能工作，共30月，原告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補償共75萬7500元（計算式：2萬5250元/月X30月=75萬7500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8萬648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自113年5月起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2萬5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則均以：事發時原告已下班而未執行音樂館之職務。原告是外場服務生，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日凌晨3時等語，以資抗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勞訴卷第95至96頁）：

　㈠原告自110年10月5日起受僱在音樂館，原告與音樂館間具勞動契約關係，原告之工資為每月2萬5250元。(勞專調卷第21頁)

　㈡原告於110年11月21日清晨，在音樂館VIP6包廂遭人毆打，於同年12月6日經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診斷具左側肋骨多發性閉鎖性骨折、左側眼瞼及眼周為區域鈍傷、左側前臂挫傷、左臉頰與顳骨下頷周圍撕裂傷、利用其他暴力被加害之初期照護、左側耳鈍傷、顏面骨閉鎖性骨折等傷害。(勞訴卷第65至67頁)

　㈢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調解卷第23至24頁）

　㈣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必要之醫療費用2萬5781元。（調解卷第29至40頁）

　㈤被告間就音樂館之經營屬合夥關係。

六、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說明：

　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

　⒉勞動基準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不論受僱人有無過失，皆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上開職業災害，固以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業務起因性），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而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因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築等，且基於前述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立法宗旨，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應適度從寬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供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參照)。勞動基準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固包括勞工因事故所遭遇之職業傷害或長期執行職務所罹患之職業病，且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應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規定定之，惟勞工之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均應與勞工職務執行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始得稱之，尤以職業病之認定，除重在職務與疾病間之關聯性（職務之性質具有引發或使疾病惡化之因子）外，尚須兼顧該二者間是否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以為斷（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91號判決參照）。

　⒊因此，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下列要件：(1)「職務遂行性」：即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態，係基於勞動契約在事業主指揮監督之下的情形。此大約可歸納為下列三種情況：在雇主支配管理下從事工作；在雇主支配管理下但未從事工作；雖在雇主支配下，但未在雇主管理（現實監督）下從事工作。(2)「職務起因性」：即職務和災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可分為責任成立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均應依相當因果關係認定之。此係指伴隨著勞工提供勞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經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者。至該災害發生之原因是否屬「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則非所問。「至於判斷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具有業務起因性，其前提要件則是必須肯定該災害之發生具有「業務執行性」，也就是說勞工於雇主之支配下從事工作，如發生之災害已可證明屬職務執行性，又無職務起因性之反證，亦不違反經驗法則時，應認定之。

　㈡原告主張其遭受身體之傷害，係基於執行職務所生而屬職業災害，惟經被告所否認，抗辯其所受傷害係下班後所致，是就此權利發生事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㈢原告提出現場相片，以說明系爭事故時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制服並配戴被告配發之無線電工作設備，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且其被毆打之地點乃在音樂館之工作場地（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自外觀而言，似可立證原告執行職務時受傷之待證事實。然參以事發現場監視錄影器顯示本件事發時間為接近上午7時(軍偵卷第43至50頁)，且原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中自陳其平時上班時間為晚間6時至翌日凌晨3時，而本件事發時已非在其所述之上班時段（勞訴卷第223頁），且據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打卡紀錄，其於事發當日時打卡下班時間為「03:06」(勞訴卷第127頁)，其於事發時已經下班近4小時之久，原告陳述其當時才剛打完卡（勞訴卷第223頁），明顯並非實在。從而本件是否屬於職業傷害，已有疑竇。

　㈣關於原告之工作範圍，外場服務生須為客人加冰塊、點餐酒、上菜及上酒、清潔包廂、服務鈴響起時服務客人，為兩造所不爭執（勞訴卷第94、224頁），自堪信為真實。然則，原告於事發前係在1樓之包廂內陪他人喝酒、唱歌，為原告、原告主管即證人甲○○供陳一致（勞訴卷第122至123頁、第223至224頁），且原告同事即證人丁○證述原告當時係陪原告友人「朱良」(音同)飲酒（勞訴卷第121頁）。另外，事發後原告經送醫時，其主訴為「唱歌酒後打架」，且生化學檢查檢出其體內具有乙醇（俗稱酒精）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112年10月9日苗醫醫行字第112055188號函暨病歷資料足憑(勞訴卷第51至55頁、第59至61頁)，堪信上情為真。訊之原告為何斯時還停留音樂館，原告答稱很多同事下班會開包廂唱歌、喝酒而屬常態等語（勞訴卷第224頁），但據證人甲○○、丁○明確證述此係原告下班後之私人活動，原告下班後不會去幫其他上班同事的忙（勞訴卷第121至124頁），足悉原告事發前在包廂內陪客人喝酒、唱歌，此顯非原告職務範圍，雇主對此無從支配及監督。

　㈤原告雖主張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兩造不爭執事項㈢)，足以推論本件係屬職業災害。但證人丁○已證述下班後服務生之麥克風（即對講機）不須繳回公司而係自行保管（勞訴卷第117頁），審酌原告下班後直接停留在上班地點即音樂館與他人飲酒、唱歌，中途未曾返家，則其於下班後仍身著音樂館之制服而未脫換為便服，並配戴無庸繳回之無線電，核與常情相符，難遽以推論本件事發時原告仍在執行職務，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理，難以確立本件可通過業務遂行性之要件。

　㈥關於原告進入VIP6包廂而在包廂內被毆打之動機，原告陳述其當日服務區域為1樓，聽到2樓有人喊原告綽號「阿益」，公司同事或熟客會叫其此綽號，故上2樓看一下到底是在叫其，然後遇到大夜班同事說證人丁○在VIP6包廂，所以進入包廂等語（勞訴卷第223至225頁）。但是原告已經明白陳述，照理說是該層服務生顧該層的客人，該層服務生支援其他樓層客人時，應是同事以對講機溝通互叫支援（勞訴卷第226頁），是原告身為1樓服務生，並無越俎代庖至2樓服務之理。縱便原告又陳述有熟客會直接呼叫服務生（勞訴卷第226頁），但是原告既然斯時已經下班，所從事者為在包廂內與他人飲酒、唱歌而非執行職務，且原告下班後不會支援其他同事，業經證人證述明確如上所述，則縱便原告述說當時係有人呼叫其綽號「阿益」，並不能因此即認其在執行職務，更何況其亦未明確證述到底是何人（同事還是客人）呼叫其，再據VIP6包廂內之客人即證人乙○○證述，並不清楚是否有VIP6包廂內人員呼叫原告要求服務(勞訴卷第227頁)，是難認原告事發時係在執行服務生之職務。縱便原告於另案刑事案件之偵查中陳述，其在1樓時聽聞有人叫「服務」、「VIP6」，其向VIP6包廂門口的人表明要進入包廂服務等語(少連偵卷第440頁)，但其也同時敘述當時係其上班時間(少連偵卷第440頁)，此情業經本院認定不實在而詳如上述，則其說法是否信實，自非無疑；且其說詞亦無任何相關佐證可以支持，亦與其嗣後於本件民事事件之供詞大相逕庭（於本件則係稱上樓原因為查看誰在叫其），應認此僅屬一面之詞而不足逕予採信。

　㈦本件事發地點雖在原告執行職務之音樂館，且原告身著音樂館之員工制服、配戴無線電，但①原告事發時已近上午7時，據離其下班時間凌晨3時，已有近4小時之明顯間隔；②其事發前上班時係負責1樓而非2樓客人之服務生，與2樓之業務並無干係；③事發前原告係在包廂內與他人飲酒、唱歌，此要非原告執行職務之範圍，而屬其個人下班行為。綜上所述，原告在下班時間並從事個人私人活動，縱便在工作地點仍穿戴工作制服及設備，仍難以建立與執行職務之密接關係，是無從認定本件屬執行職務。若依原告之主張，僅憑2樓當時有人稱呼其綽號「阿益」，即認定此係熟客呼叫，原告主觀上亦有服勞務之意思而屬職業災害，則將導致原告得以任意以主觀意思決定執行職務之時間，在下班時間只要有人呼叫其綽號「阿益」，即可從下班時間瞬間轉換為執行職務之上班時間，此主張殊難採認。更何況，原告於當事人訊問時亦僅稱其「想去看到底是誰叫」其（勞訴卷第225頁），其並不知悉呼叫者之人別及呼叫事由。原告於本件並未舉證其遭人呼叫其綽號「阿益」，該呼叫者係為要求音樂館之服務，並原告主觀上有服勞務之意思等情，不合乎業務遂行性之要件，因此難認屬職業災害。

七、基上論證，本件要非職業災害，是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失能程度補償、原領工資數額補償，要屬無稽而應駁回。至原告雖另聲請函調吳四維診所之原告病歷資料、大千綜合醫院鑑定原告之身心狀況(勞訴卷第237頁)，惟本件既然無法證明係屬職業災害，自然無續究因職業災害所得請求金額之必要，原告之聲請均屬不必要，是不予調查。

八、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宋國鎮

                                    法  官  張珈禎

                                    法  官  李昆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金秋伶 







